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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 

 
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1）第 212150 号 

 

龙达（北京）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核意见 

我们对龙达（北京）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达文化”

或“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北京博文汉翔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2020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6 月 30 日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进行了审

核。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北京博文汉翔技术培训有限公

司 2020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6 月 30 日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已按照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北京博文汉翔技术培训有限

公司 2020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6 月 30 日的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 

二、形成审核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审核报告

的“注册会计师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

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

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

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

法律法规，真实、准确地编制并披露《关于北京博文汉翔技术培训有限公

司 2020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6 月 30 日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以使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公司关于北京博文汉翔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2020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6 月 30 日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报告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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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

北京博文汉翔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2020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6 月 30 日业

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发表意见。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

职业怀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上述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 

（二）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会计资料与文件、抽查会

计记录以及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及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时

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审核业务的

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晓斐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磊 
 
 

中国•北京                                                 2021 年 0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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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达（北京）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博文汉翔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2020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6 月 30 日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龙达（北京）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达文化”)于 2020 年

07 月完成收购北京博文汉翔技术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文汉翔”)部分股

权。该次收购完成后龙达文化持有博文汉翔 19.5477%的股权。现将进行该投资

时博文汉翔股东所作 2020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6 月 30 日业绩承诺实际完

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北京博文汉翔技术培训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15 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朝阳分局注册成立。现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110105688385083D 号《营业执照》。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为 287.87 万元;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9号 V-0112 号；法定代表人为李小娅。 

经营范围为：书法技术培训；经济贸易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

含演出）；承办展览展示及会议服务；营销策划；销售文具用品、电子产品、

机械设备、乐器、服装、文具用品、日用品；教育咨询（不含出国留学及中介

服务）；绘画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乐器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

招生）；棋类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股权收购情况 

2020 年 7 月 24 日，博文汉翔的股东嘉兴奇成忆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和自然人股东陈玲与龙达文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将其持有的博文汉翔

股权的 5%和 7.5517%转让给龙达文化，分别支付的股权收购价款为 1,40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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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 2,114.476 万元。同时龙达文化与李小娅及博文汉翔签订的《龙达（北京）

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博文汉翔技术培训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增

资协议中约定： 

经各方协商确定，博文汉翔的审计及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根

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

华审会字（2020）第 212190 号），博文汉翔 2020 年 3 月 31 日合并口径净利润

审计值为-13,063,019.72 元；根据北京大展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

告》（大展评报字（2020）第 055 号），博文汉翔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 100%股

东权益评估值为 42,570.81 万元。 

经各方协商后，一致同意参照评估值，本次增资的博文汉翔 100%股东权益

价格为 42,500 万元，龙达文化将对博文汉翔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64.84 万元增

至人民币 287.87 万元。新增 23.03 万元注册资本全部由龙达文化认购。认购价

格为每注册资本 147.6361 元，龙达文化本次增资合计出资金额为 3,400 万元。

博文汉翔其余股东一致同意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龙达文化投入的资金应主要用于博文汉翔的业务拓展、研发、生产、资本

性支出及与其拟从事业务相关的一般性流动资金。博文汉翔不得将本次增资投

入资金用于偿还借款、关联交易等。 

本次增资及股权变更完成后博文汉翔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股权变更前 本次股权变更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 
出资额 

出资比例

（%） 

1 李小娅 162.0000 61.1690 162.0000 56.2754 

2 
上海精锐教育投资有

限公司 
39.7300 15.0015 39.7300 13.8014 

3 
嘉兴奇成忆乐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9.7000 14.9902 26.4580 9.1910 

4 
龙达（北京）科技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56.2720 19.5477 

5 陈玲 20.0000 7.5517   

6 李祝捷 3.4100 1.2876 3.4100 1.1846 

合计 264.84 100.00 287.87 100.00 



5 
 

三、业绩承诺及补偿情况 

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龙达（北京）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博文

汉翔技术培训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的约定，李小娅作为博文汉翔实际控制人，

其承诺博文汉翔的经营业务实现如下目标：2020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6 月

30 日，博文汉翔实现经营性现金流入不低于 18,000 万元； 

如博文汉翔 2020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6 月 30 日实现的经营性现金流

入低于前述业绩承诺目标，李小娅将按实际实现目标与业绩承诺目标间的差额，

对龙达文化以现金形式进行补足，具体补偿公式如下： 

2020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6 月 30 日实现的经营性现金流入＜18,000 

万元，则： 

补偿金额=2*业绩补偿时龙达文化持股比例*(18,000 万元-2020 年 7月 1日

至 2021 年 6月 30 日博文汉翔实现的经营性现金流入）； 

若博文汉翔 2020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6 月 30 日的经营性现金流入实

现目标低于前述业绩承诺目标的 80%,或出现此类交易通用的回购情形,龙达文

化有权要求李小娅无条件回购龙达文化所持博文汉翔部分或全部股权。回购价

格为龙达文化要求回购的股权比例对应的实际投资本金并按每年 10%计算利息。

李小娅、博文汉翔应优先以现金方式进行回购，若李小娅、博文汉翔现金无法

履行本协议的回购约定，则龙达文化有权以质押股权抵偿债务、折价或拍卖、

变卖该质押股权的价款进行优先受偿。 

若博文汉翔业绩未能实现，且李小娅未能按照上述约定向龙达文化履行现

金补偿义务，则龙达文化有权在约定的质押股权范围内，以李小娅所持的与当

期应补偿金额等值的博文汉翔的股权抵偿。博文汉翔的股权价值以该业绩承诺

期末为基准日的经龙达文化聘请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评估值为

准。 

四、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2020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6 月 30 日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承诺数 实际数 差异数 完成率 

实现经营性现金流入 18,000.00 20,283.57 2,283.57 112.69% 

合计 18,000.00 20,283.57 2,283.57 1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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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差异数=实际数-承诺数，完成率=实际数/承诺数 

五、业绩承诺结论 

截止 2021 年 06 月 30 日，北京博文汉翔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2020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6 月 30 日业绩承诺已实现。 

 

 

龙达（北京）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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